
农业税征管
天镇县征收农业“四税”

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降情况下，山西省天镇

县财政局在不放松抓企业收入的同时，集中力量采取

多种形式和措施狠抓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契税和耕

地占用税的征收工作，收到明显的成效。1990年，征

收农业 “四税”159.86万元，占全 县 财政收入843.1
万元的19%。其中，农业税征收入库102.6万元，完成

任务的107.6%，清理历年尾欠6.9万元，创历史最高

水平；农林特产税征收11.9万元，完成任务的155%，

是上年征收额的4.5倍；耕地占用税征收 43.86万元，

契税征收1.5万元，分别为上年的6.4倍和 4 倍。农业

税和农林特产税做到了本年、历年全部清，农林特产

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额均创历史 水平。他们的

主要做法是：

一是广泛宣传，强化纳税意识。去年天镇县农业

生产风调雨顺喜获丰收，给征收农业“四税”创造了

有利条件。县财政局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广泛宣传税收

政策，张贴宣传材料290多处，宣传广播350次，宣传

教育农民在丰收之年更要 为国做贡 献，正确处理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交纳国家

税款。

二是领导重视，齐抓共管。为了完成 “四税”征

收任务，县委、县政府几次召开有 关部门 参加的会

议。财政局领导抓紧工作，制定措施，深入 基层。局

长、书记、副局长经常跑乡政府、粮站、财政所和营

业所（信用社）了解督促征收工作，并解决征收中存

在的问题。同时，财政局同粮食局、银行共同协作，

基层财政所与粮站、营业所（信用社）积极配合，形

成上下一致，各部门互相协调，齐抓共管的局面。他

们在做到及时发放农副产品收购货款的基础上，按照

先税后贷、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积极征收。这样，既

防止了给农民打白条，又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南

河堡、谷大屯乡财政所提前两个月率先完成了 农业税

任务。

三是层层建立责任制，实行奖罚兑现。年初，县

政府与各乡镇建立责任制，把财政收入 列作一项重要

考核内容；财政局同各乡镇财政所签订了责任合同，

把完成农业 “四税”任务作为考核财政干部的重要条

件，年终分项记分评比，奖罚兑现。同时，为了扎扎

实实抓好征收工作，财政局领导包乡镇，各乡镇干部

包村包片，村干部包组包户，形成层层包干责任制，
调动了乡镇政府及财政所干部征税的 积极性，促进了

征收工作的全面开展。

四是搞好税收检查，防止税款流失。去年，财政

局组织20名县乡财政干部，用两个月时间对全县17个

乡 镇 的“四 税”征 收情况进行了 检查，通过检查，
防止了税款流失。在1990年的 检查中，全县收回税款

23 000元，其中，逯家湾镇财政所 收回契税3 490元，

孙家店乡财政所收回农业税尾欠7 400元。

（孙海  王富  李一农）

简讯·书讯
财政部成立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领导小组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各部委

都要抓好本部门、本系统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努力抓出成效的指示精神，根 据财政部部长

办公会议决定，经部党组批准，今年二月，财政部正

式成立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领

导小组由一名党组成员、副部长任组长，由财政监察

司、监察部驻财政部监察局、人事 司、机关党委、办

公厅等司局领导分别担任副组长或成员。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任务是：完成部党组交给

的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各 项工作

任务；与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联系，向下

转达布置和要求，汇 报 和 反 映财政系统工作 开展情

况，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组织调查 研究，交流

经验，督促推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的开展；与地

方财政部门配合，抓好正反两种典型；抓好部机关及工

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研究 和考虑

需由财政部统一作出廉政建设规定的问题；加强对财

政系统的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 风的宣传报导。
为及时掌握信息，沟通情况，便于工作，财政部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要求各省、自 治区、直辖

市财政厅（局），各计划 单 列 市财政局，部内各司

局、事业单位和部属各院校，及时向财政部 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办公室报送有关材料和报表，以 便为 今年三

季度召开经验交流会作好准备。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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